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中國中車股份有限公司
CRRC CORPORATION LIMITE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碼：1766）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條而作出。

茲載列中國中車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的《關於簽署

附條件生效的股份認購協議的公告》，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中國中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崔殿國

中國‧北京

2016年 5月 27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崔殿國先生、鄭昌泓先生、劉化龍先生、奚國華先生及傅建國

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劉智勇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國安先生、張忠先生、吳卓先生、辛定華先

生及陳嘉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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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766（A 股）     股票简称：中国中车（A 股）         编号：临 2016-031 

证券代码：  1766（H 股）     股票简称：中国中车（H 股）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非公开发行股票《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签订的基

本情况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发行人”或“公司”）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上市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之相

关规定，拟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385,681,291 股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20 亿元，全部特定对象均以现金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 

2016 年 5 月 27 日，公司分别与中国中车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车集团”）、

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开金融”）、国开精诚（北京）投资基金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开精诚”）、国开思远（北京）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国开思远”）、上海兴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瀚资管”）及上海

招银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招银”）签署了《附条件生效

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认购协议》”）。 

本次非公开 A 股股票的认购对象以及认购股份数量具体情况为： 

序号 认购对象 认购数量（股） 

1  中国中车集团公司 692,840,646 

2  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 173,210,161 

3  国开精诚（北京）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115,473,441 

4  国开思远（北京）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57,736,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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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上海兴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30,946,882 

6  上海招银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5,473,441 

合计 1,385,681,291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并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方

可实施。 

 

二、公司与中国中车集团公司签订的《股份认购协议》的内容摘要 

本公司与中车集团于 2016 年 5 月 27 日签订了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

议》，协议内容摘要如下： 

（一）认购主体和签订时间 

发行人（甲方）：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认购人（乙方）：中国中车集团公司 

签订日期：2016 年 5 月 27 日 

（二）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中，发行人将向中车集团、国开金融、国开精诚、国开思远、兴瀚

资管、上海招银募集的资金总额不超过 120 亿元、发行不超过 1,385,681,291 股 A

股股票。中车集团、国开金融、国开精诚、国开思远、兴瀚资管、上海招银以现

金认购发行人向其发行的股份。若发行人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

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数量将根据本次募集资

金总额与除权除息后的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 

（三）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2016 年 5 月 28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为 8.66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A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百分之九十。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A 股股票

交易均价按以下公式计算：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A 股股票交易均价=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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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A 股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A 股股票交

易总量。 

发行人在收到中国证监会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后 6 个月内，若根据本协议

约定确定的认购价格高于或等于本次股票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发行人 A 股

股票交易均价的百分之七十，则向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发出缴

款通知，发行人启动本次发行工作；反之，若根据本协议约定确定的认购价格低

于本次股票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发行人 A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百分之七十，

则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调整为本次股票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发行人 A 股股

票交易均价的百分之七十；同时，以各发行对象原认购金额为基础，重新计算认

购股数。 

若发行人 A 股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四）股份锁定期 

中车集团认购所取得的发行人股票，在本次发行完成后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五）认股款的支付方式 

中车集团同意在协议生效后，将按照发行人和本次发行保荐人发出的缴款通

知的约定，以现金方式一次性将全部认购价款划入为本次发行专门开立的账户，

前述认购资金在经会计师事务所验资完毕并扣除相关费用后，再划入发行人本次

发行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六）协议的生效条件 

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双方各自公章，同时在以下条

件均获得满足后生效： 

1、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分别审议批准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所有事宜（包

括但不限于发行人非关联股东审议及批准本次发行涉及的所有关联交易）； 

2、中车集团就其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部分股票履行完毕其内部有效

的决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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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务院国资委批准公司本次发行方案； 

4、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人本次发行。 

（七）违约责任条款 

协议签署后，任何一方未能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义务，应向另一方承担违约责

任。任何一方因违反本协议给守约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三、公司与其他锁定期为 36 个月的认购对象签订的《股份认购协议》的

内容摘要 

本公司与国开金融、国开精诚、国开思远、兴瀚资管、上海招银于 2016 年

5 月 27 日签订了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合同内容摘要如下： 

（一）认购主体和签订时间 

发行人（甲方）：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认购人（乙方）：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国开精诚（北京）投资基金有限

公司、国开思远（北京）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上海兴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

招银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签订日期：2016 年 5 月 27 日 

（二）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中，发行人将向中车集团、国开金融、国开精诚、国开思远、兴瀚

资管、上海招银募集的资金总额不超过 120 亿元、发行不超过 1,385,681,291 股 A

股股票。中车集团、国开金融、国开精诚、国开思远、兴瀚资管、上海招银以现

金认购发行人向其发行的股份。若发行人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

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数量将根据本次募集资

金总额与除权除息后的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 

（三）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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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5 月 28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为 8.66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A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百分之九十。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A 股股票

交易均价按以下公式计算：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A 股股票交易均价=定价

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A 股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A 股股票交

易总量。 

发行人在收到中国证监会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后 6 个月内，若根据本协议

约定确定的认购价格高于或等于本次股票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发行人 A 股

股票交易均价的百分之七十，则向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发出缴

款通知，发行人启动本次发行工作；反之，若根据本协议约定确定的认购价格低

于本次股票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发行人 A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百分之七十，

则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调整为本次股票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发行人 A 股股

票交易均价的百分之七十；同时，以各发行对象原认购金额为基础，重新计算认

购股数。 

若发行人 A 股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四）股份锁定期 

国开金融、国开精诚、国开思远、兴瀚资管、上海招银认购所取得的发行人

股票，在本次发行完成后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五）定金及认股款的支付方式 

国开金融、国开精诚、国开思远、兴瀚资管、上海招银于发行人董事会审议

通过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所有事宜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将相当于认购金额 1%的货

币资金作为履约保证金划入发行人指定账户。 

国开金融、国开精诚、国开思远、兴瀚资管、上海招银同意在协议生效后，

将按照发行人和本次发行保荐人发出的缴款通知的约定，以现金方式一次性将全

部认购价款划入为本次发行专门开立的账户，前述认购资金在经会计师事务所验

资完毕并扣除相关费用后，再划入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六）协议的生效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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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双方各自公章，同时在以下条

件均获得满足后生效： 

1、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分别审议批准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所有事宜（包

括但不限于发行人非关联股东审议及批准本次发行涉及的所有关联交易）； 

2、国开金融、国开精诚、国开思远、兴瀚资管、上海招银就其认购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部分股票履行完毕其内部有效的决策程序； 

3、国务院国资委批准发行人本次发行方案； 

4、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本次发行。 

（七）违约责任条款 

协议签署后，任何一方未能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应向另一方承担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因违反协议给守约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与发行对象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